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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U一百十五U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 
報告編製要點 

 

  第一章  總則 

◎一、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度中央政府、直轄市及縣（市）總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之編製，依本要點

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主計機關（單位），指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計處；所稱

審計機關，指審計部、各地方審計處（室）。 

◎三、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包括營業基金、作業基金、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等特種基金（以

下簡稱各基金）半年結算報告。 

◎四、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所列貨幣，應以法定預算所列

為準；其載列數據應與六月份會計月報一致。 

    前項報告之編製，除應本重要性原則，就已發生權責

之重大事項為整理紀錄外，並應將行政院或該管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及該管審計機關於六月三十日前修正上

年度決算事項，納入調整修正。 

◎五、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於編製完成後，應依規定送達

各有關機關（單位）。 

    前項報告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正，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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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之各種半年結算報告重新送達。 

◎第二章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 

◎六、各基金編製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應於七月二十

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單位）各一份；編製

合併報表或合編報表之基金，得於七月二十五日前送達；

中央政府各基金並應於前述期限送達主管機關一份。 

◎七、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對前點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

應予審核，並於八月一日前將審核結果送達審計部及主計

總處。但由主管機關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者，

免填審核結果。 

    中央政府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審核報告時，如發現其

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正，並將修正事項通知審計部、

主計總處及原編造基金。 

◎◎八、各基金盈餘（賸餘）之應解（繳）庫額及虧損（短絀）之

由庫撥補額，與資本（基金）由庫增撥或收回額等列數，

應與各機關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所列各相關列數確實

核對相符。 

◎第三章  其他結算之編製 

◎九、基金於六月三十日前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者，清理或結束

整理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應於七

月二十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單位）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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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央政府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經管

之信託基金，並應於前述期限送達主管機關一份。 

◎十、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對前點之半年結算報告，應予審核，並

於八月一日前將審核結果送達審計部及主計總處。但由主

管機關編製半年結算報告者，免填審核結果。 

          中央政府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審核報告時，如發現其

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正，並將修正事項通知審計部、

主計總處及原編造基金。 

◎第四章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綜計表之彙編 

◎十一、主計機關（單位）應依各基金編送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

結算報告，彙編中央政府、直轄市或縣（市）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包括營業及非營業

部分）。於彙編時，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正

彙編，並將修正事項通知該管審計機關、主管機關（單

位）及原編造基金。 

◎十二、基金於六月三十日前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者，清理或結

束整理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書表，應

列入中央政府、直轄市或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附錄。 

◎十三、主計總處、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將總預算附屬單位

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包括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加具總說明，隨同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於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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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應於八

月三十一日前送達主計總處。 

◎第五章  附則 

◎十四、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應加具封面、目次及封底，依規定書

表順序裝訂成冊。但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

及綜計表免加具封底。 

前項報告之封面應加蓋印信，封底應加蓋基金主持

人及主辦會計人員職名章（該等印章並得以套印方式處

理）。但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之封

面，不適用之。 

    各基金依規定編製之各種書表，其編製之期限、份

數及格式，由主計總處定之。 

    前項各種書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計處得

審酌需要，增訂補充書表或增列必要資訊。 

◎十五、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 

◎十六、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之編製，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十七、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應將前點之綜計表

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達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民代表會及該管審計機關，並送達該管縣政府或直轄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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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年結算報告書表名稱 

（一）營業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1、封面（格式 1-1）及封底（格式 1-2） 

2、目次（格式 1-3） 

3、摘要說明（格式 1-4） 

4、損益表（格式 1-5） 

5、資產負債表（格式 1-6） 

（二）作業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1、封面（同格式 1-1）及封底（同格式 1-2） 

2、目次（同格式 1-3） 

3、摘要說明（格式 1-7） 

4、收支餘絀表（格式 1-8） 

5、平衡表（格式 1-9） 

（三）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1、封面（同格式 1-1）及封底（同格式 1-2） 

2、目次（同格式 1-3） 

3、摘要說明（格式 2-1） 

4、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格式 2-2） 

5、平衡表（格式 2-3） 

（四）年度中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依照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

畫基金規定格式編製。 

（五）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1、封面（同格式 1-1）及封底（同格式 1-2） 

2、目次（同格式 1-3） 

3、摘要說明（格式 3-1） 

4、清理收支表（格式 3-2）《收支餘絀表》（同格式 1-8）《基金

來源、用途及餘絀表》（同格式 2-2） 

5、資產負債表（同格式 1-6）《平衡表》（同格式 1-9、2-3） 

（六）信託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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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面（同格式 1-1）及封底（同格式 1-2） 

2、目次（同格式 1-3） 

3、摘要說明（格式 4-1） 

4、收支餘絀表（格式 4-2） 

5、平衡表（格式 4-3） 

（七）綜計表書表 

1、營業部分 

（1）封面（格式 5-1）及目次（格式 5-2）  

（2）總說明（格式 5-3） 

（3）損益綜計表（格式 5-4） 

（4）資產負債綜計表（格式 5-5） 

2、非營業部分 

（1）封面（格式 5-6）及目次（格式 5-7） 

（2）總說明（格式 5-8） 

（3）作業基金收支餘絀綜計表（格式 5-9） 

（4）作業基金平衡綜計表（格式 5-10） 

（5）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或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

途及餘絀綜計表（格式 5-11） 

（6）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或資本計畫基金平衡綜計表（格

式 5-12） 

附註： 

一、作業基金半年結算報告書表依法及配合預算書表需區分政府補

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得由主管機關自行增訂相關欄位表達。 

二、各基金半年結算報告，以表達至元為原則，惟如有特殊情形經

核定或清理需要，則得表達至角分。 

三、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包括營業及非營業部

分）之編製，一律表達至元，角位四捨五入，如因四捨五入關

係，致總數與細數未能完全吻合者，請備註說明。 

四、上述綜計表書表，如各類基金編製範圍僅有 1 個附屬單位預

算，得免編製綜計表。 

五、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書表一律採用 A4 尺寸直式橫書，雙面印刷

編印，若表件為跨頁格式，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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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年結算報告書表格式 

格式 1-1 

 

 

 

 

 

 
（ 機 構 或 基 金 名 稱 ） 

 

 

× × × 年 度 半 年 結 算 報 告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 × 編 

 
說明：封面應加蓋印信，該印信得以套印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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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2 

 

主辦會計人員： 

 

基金主持人： 

 
 

 

說明：封底加蓋主辦會計人員及基金主持人職名章（該等職名章並得以 

套印方式處理)。 

 

 

 

 

 

 

格式 1-3 

（機構或基金名稱）xxx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 

目               次 

（書表名稱）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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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4 

 

（機構名稱）xxx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註：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損益情形，若實際數與分配預算數差距超過

20%，應說明差異原因，如未超過 20%，但基於重要性原則，亦請說明差異原因。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壹、損益情形 

 一、收入 

  （一）營業收入  

  （二）營業外收入    

 二、支出  

  （一）營業成本 

  （二）營業費用 

  （三）營業外費用  

  （四）所得稅費用（利益）   

 三、本期淨利或淨損  

 

貳、其他重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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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5 
 

（機構名稱） 

損益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營業收入 

銷售《貨》收入 

︙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損益表科目填列至 4 級科目。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 1-4摘要說明內敘明。 

    3.銀行業有關兌換損益及辦理保險業務提存與收回各項負債準備等科目，應以淨額表達。 

    4.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5.請備註說明「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年度截至 6月 30日累計實際數金額。 

    6.「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但在 6月 30日前法

定預算數尚未公（發）布時，中央政府各基金暫按行政院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各基金暫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 

    7.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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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6 
 

（機構名稱） 

資產負債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權益 

 

 

 

 

 

 

 

 

合   計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資產負債表科目填列至 4級科目。  

    2.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3.直轄市及縣（市）營業基金之權益項下「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科目，

如有增減異動，應附註說明其金額及原因。  

    4.屬「期收（付）款項、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

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5.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6.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7.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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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7 

 

（基金名稱）xxx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註：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收支餘絀情形，若實際數與分配預算數差距超過

20%，應說明差異原因，如未超過 20%，但基於重要性原則，亦請說明差異原因。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壹、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 

  （一）業務收入  

  （二）業務外收入   

 二、支出  

  （一）業務成本與費用 

  （二）業務外費用   

 三、本期賸餘或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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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8 

（基金名稱） 

收支餘絀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收支餘絀表科目填列至 4級科目。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 1-7摘要說明內敘明。 

    3.請備註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本年度截至 6月 30日累計實際數金額。 

    4.「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但在 6月 30日前法

定預算數尚未公（發）布時，中央政府各基金暫按行政院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各基金暫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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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1-9 

（基金名稱） 

平衡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淨值 

 

 

 

 

 

 

 

 

合   計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平衡表科目填列至 4 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

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5.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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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2-1 
 

（基金名稱）xxx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註：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若實際數與分配預

算數差距超過 20%，應說明差異原因，如未超過 20%，但基於重要性原則，亦請說

明差異原因。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壹、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 

二、基金用途 

三、本期賸餘（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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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2-2 
 

（基金名稱）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基金來源 

︙ 

 

基金用途 

×××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其他 

︙ 

 

 

 

 

 

 

 

本期賸餘（短絀） 

期初基金餘額 

解繳公庫 

期末基金餘額 

    

註：1.基金來源請填列至 3級科目，至基金用途以計畫方式表達，惟各計畫應區分購建固定資

產及其他兩部分。 

   2.實際數較分配預算數增減原因，請於格式 2-1摘要說明內敘明。 

   3.「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但在 6 月 30 日前法

定預算數尚未公（發）布時，中央政府各基金暫按行政院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各基金暫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 

   4.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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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2-3 

（基金名稱） 

平衡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淨資產 

 

 

 

 

 

 

 

 

 

 

合   計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會計報表適用平衡表科目填列至 4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註

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揭露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總額。 

    5.請附註說明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 29 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

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6.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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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3-1 
 

（機構或基金名稱）xxx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註：1.本表應概要說明半年結算報告有關清理損益《收支餘絀》《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情形。 

2.若有其他重要事項揭露時，請於「貳、其他重要說明」內表達，其中因擔保、保證

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

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

因）。 

壹、清理損益《收支餘絀》《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清理《業務總》收入《基金來源》  

二、清理《業務總》支出《基金用途》  

三、清理利益《本期賸餘》或損失《本期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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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3-2 
 

（機構或基金名稱） 

清理收支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清理收入 

銷貨收入 

︙ 

 

    

註：1.「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但在 6 月 30 日前法

定預算數尚未公（發）布時，中央政府各基金暫按行政院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各基金暫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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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4-1 
 

（信託基金名稱）xxx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摘要說明 

壹、收支餘絀情形 

一、總收入  

二、總支出  

三、本期賸餘（短絀） 

貳、其他重要說明   

（其中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基金未來會計年度之支出事項

【包括或有負債，如各類保險精算或有負債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

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對象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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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4-2 
 

（信託基金名稱） 

收支餘絀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期賸餘（短絀） 

    

註：1.「分配預算數」欄內數據，係按法定預算數為基礎之分配數填列，但在 6月 30日前法

定預算數尚未公布時，暫按行政院核定數之分配數填列。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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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4-3 
 

（信託基金名稱） 

平衡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淨值 

 

 

 

 

 

 

 

 

合   計 

  

註：1.平衡表科目請依各基金會計制度所定填列。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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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1 

中華民國 x x x 年度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x x x 總 預 算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 及 綜 計 表 

（營 業 部 分） 

 

 

 

 

 

 

 

 

 

x x x 編 

 

 說明：報告封面及封底均為淡綠色；報告書表使用 A4尺寸直式橫書，雙面印刷編印，若表

件為跨頁格式，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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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2 

中華民國 x x x 年度 x x x 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營業部分） 

目               次 

（書表名稱）                                 （頁數） 

 

 

 

 

 

格式 5-3 

中華民國 x x x年度 x x x 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營業部分）總說明 

 

 

 

 

 

 

 

 

 

 

註：前言請概要說明編製依據及範圍，包括附屬單位預算個數等。 

 

壹、前言 

貳、營業收支損益情形 

參、資產負債實況 

 

24



 

 

 

格式 5-4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損益綜計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營業收入 

銷售《貨》收入 

︙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損益表科目填列至 3 級科目。 

    2.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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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5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資產負債綜計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權益 

 

 

 

 

 

 

 

合   計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資產負債表科目填列至 3級科目。 

2.倘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應以合併結果編製本表。 

3.屬「期收（付）款項、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

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4.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應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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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6 

中華民國 x x x 年度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x x x 總 預 算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半 年 結 算 報 告 及 綜 計 表 

（非 營 業 部 分） 

 

 

 

 

 

 

 

 

 

x x x 編 

 

 說明：報告封面及封底均為淡綠色；報告書表使用 A4尺寸直式橫書，雙面印刷編印，若表

件為跨頁格式，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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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7 

中華民國 x x x 年度 x x x 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 

目               次 

（書表名稱）                                 （頁數） 

 

 

 

 

 

格式 5-8 

中華民國 x x x年度 x x x 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總說明 

 

 

 

 

 
 

 

 

 

 

註：前言請概要說明編製依據及範圍，包括附屬單位預算個數等。 

 

 壹、前言 

 貳、收支餘絀情形及資產負債實況 

一、作業基金 

二、債務基金 

三、特別收入基金 

四、資本計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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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9 
 

 

作業基金收支餘絀綜計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實際數 分配預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 

 

    

註：本表「科目」欄應按收支餘絀表科目填列至 3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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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10 
 

 

作業基金平衡綜計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淨值 

 

 

 

 

 

 

 

合   計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平衡表科目填列至 3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

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應

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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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11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綜計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基 金 別 

實   際   數 分 配 預 算 數 實際數與分配預算數比較 

期初基金 

餘 額 
解繳公庫 

期末基金 

餘 額 基 金 

來 源 

基 金 

用 途 

賸 餘 

( 短 絀 ) 

基 金 

來 源 

基 金 

用 途 

賸 餘 

( 短 絀 ) 

基 金 

來 源 

基 金 

用 途 

賸 餘 

(短絀 ) 

×××機關主管 

×××基金 

︙ 

 
 

×××機關主管 

×××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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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5-12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平衡綜計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產 

 

 

 

 

 

 

 

 

 

 

 

 

 

 

合   計 

  負債 

 

 

 

 

 

 

淨資產 

 

 

 

 

 

 

 

合   計 

  

註：1.本表「科目」欄應按會計報表適用平衡表科目填列至 3級科目。 

2.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之科目，不列入資產、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

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應

以附註方式分別說明其總額。 

4.請附註說明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 29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

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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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百十五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日
程表 

辦    理    事    項 
預定完成期限 

負 責 辦 理 機 關 
年 月 日以前 

一、研修「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度總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

要點」，並分行有關機關辦理。 

115 6 15 主計總處。 

二、各基金、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及各

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報告

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單

位）各一份，編製合併報表或合編

報表之基金，得於 7 月 25 日前送

達。中央政府各基金、中央政府清

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及中央政府各機

關經管之信託基金，並應於前述期

限前送達主管機關一份。 

115 7 20 各基金、清理或結束整理

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

託基金。 

三、各基金辦理半年結算報告資料網路

傳輸。 

 

115 7 20 各基金。編製合併報表或

合編報表之基金，得於 7

月 25日前傳輸。 

四、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審核各基金半年

結算報告結果送達審計部及主計總

處。 

115 8 1 中央政府主管機關。 

五、彙編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

報告及綜計表。 

115 8 18 主計機關（單位）。 

六、印製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營業及非

營業部分），送達審計部。 

115 8 31 主計總處。 

七、印製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

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送達該管審

計機關及主計總處各一份。 

115 8 31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八、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

及綜計表，送達鄉（鎮、市）、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及該管審

計機關，並送達該管縣政府或直轄

市政府。 

115 8 31 鄉（鎮、市）、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公所。 

註：1.表列各半年結算報告編送日期如遇例假日，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2.書表編報期限及份數等，直轄市及縣（市）部分，得分別由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主計處視需要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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